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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可电子”、“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２

〕

９２７

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快可

电子”，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７８

”。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

１

，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

３４．８４

元

／

股。 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０％

。 本次

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５

，

９５９

，

６６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５６

，

０３４

，

５５４．４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０

，

３４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４０５

，

４４５．６０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４０

，

３４０

股。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０

，

３４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４０５

，

４４５．６０

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０．２５％

。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２４

发行人：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

41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28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46.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股数为1,

36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温州源飞宠

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8月2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中国证券报·中证网（https://www.cs.com.cn/roadshow/）；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立微”、“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８４５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广立微”，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９５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０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

修订）》（以下简称《首发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

成。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３８．６２０６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７７％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６５５．１７２１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３．１０％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９３．７９２７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８８％

。 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６．２０７３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６．２０７３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４７％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３％

。

根据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４１．４０３３８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８４１．２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４．９５７３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４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４１．２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３％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８５９１５１４％

，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４

，

３７４．６１５５８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３８．６２０６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７７％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６５５．１７２１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３．１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７９３．７９２７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８８％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

２０６．２０７３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４４８

，

２７５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５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７２４

，

１３７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４６．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浙江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７

，

２４１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７８．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湖南麓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２

，

０６８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４４．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中金广立

１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１

，

３８６

，

２０６ ８０

，

３９９

，

９４８．００ １２

个月

总计

７

，

９３７

，

９２７ ４６０

，

３９９

，

７６６．０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７６８

，

１３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１４６

，

５５１

，

８３０．０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６４４

，

３６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７

，

３７３

，

１７０．０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１

，

６４９

，

５７３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２５５

，

６７５

，

２３４．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６６

，

７６０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３３％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

６４４

，

３６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３７

，

３７３

，

１７０．００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

量的比例为

１．２９％

。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９６２０５６０

发行人：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

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诺思格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３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

７８．８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５０．１３

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和滚动平均市盈率。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行业目录及分类

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中的“研究和试验发

展（

Ｍ７３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

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５７．９２

倍和滚动平均市盈率为

５６．１２

倍， 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含当日）

均价（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倍） 对应的滚动市盈率（倍）

扣非前 扣非后 扣非前 扣非后

泰格医药

１１５．７２ ３．２９４４ １．４１１６ ３５．１３ ８１．９８ ３４．３７ ７３．１０

博济医药

８．５４ ０．１０５６ ０．０６８５ ８０．９０ １２４．７５ ７１．５３ １２１．３９

普蕊斯

５４．４７ ０．９６２８ ０．９６００ ５６．５７ ５６．７４ ５６．５９ ５８．０６

平均值

１．４５４３ ０．８１３４ ５７．５３ ８７．８２ ５４．１７ ８４．１９

诺思格

７８．８８ １．６５４０ １．５７３６ ４７．６９ ５０．１３ ４６．０４ ４８．４７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３

日）

注

１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当日）均价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当日）成交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当日）成交总量；

注

２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３

：诺思格市盈率按照发行价

７８．８８

元

／

股、发行后总股本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计算；

注

４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总股本；

注

５

： 扣非前

／

后滚动市盈率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

（过去

４

个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累计归母净利润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３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

７８．８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５０．１３

倍，低于可比上市公司静态市

盈率，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３

日）发布的“

Ｍ７３

研究和试

验发展”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发 行 人：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１９

号华通大厦

Ｂ

座北塔

１１

层

法 定 代 表 人：

ＷＵ ＪＩＥ

（武杰）

联 系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１８６５０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１９９７８

联 系 人：李树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 定 代 表 人：沈如军

联 系 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联 系 人：孔德进

发行人：诺思格（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关于浦银安盛颐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新增浦

发银行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浦发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2年8月2日起，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颐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代码：012167，以下简称“本基金” ）新增浦发银行为代销机构并

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通过浦发银行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业务，同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

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浦发银行的规定为准。 具体公告如下：

一、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1.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指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提交申请，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浦发银行于固定约定

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具体办理事宜以浦发银行的业务规则及具体规定为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浦发银行的营业网点、网银或者手机银行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

的投资金额，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300元。

2）浦发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

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浦发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按浦发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3）基金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浦发银行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1、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进行本基金申购及基金定投业务，均参加浦发银行的费率优惠活动，固定费

用不打折，具体费率优惠活动细则以浦发银行公告为准。

2、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敬请投资者留意浦发银行的有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整前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2、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咨询方式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

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28

网址：www.spdb.com.cn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专线：021-33079999或4008828999

网址：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

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

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注意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432� � �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22-065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美国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履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合同概况及主要内容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iHealthLabsInc（以下

简称“美国子公司” ）与美国ACC代表的美国HHS就iHealth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

盒产品（以下简称“iHealth试剂盒” ）于当地时间2022年1月13日签订了《采购合同》（以

下简称“合同” ）， 向其销售2.5亿人份iHealth试剂盒产品， 合同价税合计金额为1,275,

000,000.00美元（含运费）。

美国当地时间2022年1月26日，美国子公司与美国ACC就原《采购合同》签署了《变更

合同》，在原合同2.5亿人份iHealth试剂盒产品的采购基础上，再追加采购iHealth试剂盒

产品104,166,665人份，由于上述变更事项，合同价税合计金额增加了499,999,992.00美

元（不含运费）。 本次变更后， 合同总金额从1,275,000,000.00美元增加至1,774,999,

992.00美元。

上述事项请详见刊登于2022年1月14日、2022年1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美国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以及《关于公司美国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1）。

二、合同履行情况

截至2022年3月10日，公司美国子公司已经履行完成上述合同的交货义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2年3月11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美国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6）。

美国当地时间2022年6月6日、2022年7月28日, 美国ACC再陆续向公司美国子公司支

付货款6,021,251.96美元、13,070,383.20美元，合计19,091,635.16美元。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美国子公司已经收到了美国ACC针对本合同支付的1,775,101,372.23美元货款 （其

中包括美国ACC由于执行付款流程导致的部分货款支付时间拖延原因而支付的资金补偿

金，该补偿金额是根据联邦法律相关规定的利率计算），上述合同履行完毕。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重大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相应会计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公司

将根据收入确认的相关会计准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当期收入，具体财务数据以经审计

财务报告为准。

四、备查文件

公司美国子公司收款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日

关于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

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8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33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

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8月1日

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2022年8月1日至2022年8月3日， 本基金份额暂停接受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含100万元）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定期定

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对该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

入）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

金额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对超过限额的该笔或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本

公司有权拒绝。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业务

正常办理。

2022年8月4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正常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

公告。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 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5566；021-38834788。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

配。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8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33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6�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7月2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28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42,568,382.2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无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6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3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本次分红符

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8月3日

除息日 2022年8月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8月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2年8月3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

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2年8月4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22年8月5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法规或监

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

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2022年8月3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与相关销

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2022年8月2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

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华泰柏瑞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8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医药

基金主代码 56151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 7月 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华泰柏瑞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华泰柏瑞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2年8月4日

赎回起始日 2022年8月4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

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 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 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3.1�申购、赎回金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100万

份。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

单一投资者申购份额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 具体见基金

管理人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

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赎回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0.5%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

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3.3�其他与申购、赎回相关的事项

（一）申购与赎回的场所

投资者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营业场所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提供的方式办理基金的申购和赎

回。

基金管理人将在开始申购、赎回业务前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并可依据

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二）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1、本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2、本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3、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4、申购赎回应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实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

细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实施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交易所交易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及销售机构业务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和实施细则的规

定；

5、办理申购、赎回业务时，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

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

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三）申购与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规定的程序， 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

的申请。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须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申购对价。 投资者提交赎回申请时，其必须有足

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

（四）申购与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 如投资者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则申购

申请失败。 如投资人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可用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 或本基金

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申请失败。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确实接收到该申请。 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情况，投

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起可卖出，投资者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起可卖出。

（五）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基金份额、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的清算交收适

用相关业务规则和参与各方相关协议及其不时修订的有关规定。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交收与基金份额的交收登

记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与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

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交收与基金份额的注销以

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如果登记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 则依据相关业务规则和参与

各方相关协议及其不时修订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登记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的前提下，

对申购和赎回的程序进行调整，并于开始实施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予以公

告。

（六）申购和赎回的对价、费用

1、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赎回

对价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

对价。 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

2、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T+1日内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

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如遇特殊情况，经履行适当程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3、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 T�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前公告。

4.�基金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一级交易商）包括：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依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5.�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规定网

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6.�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详细阅读《华泰柏瑞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泰柏瑞中证中药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tai-pb.com）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

户服务电话400-888-0001（免长途费），021-38784638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

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华泰柏瑞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柏瑞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将于2022年8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

市交易公告书全文于2022年8月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

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8-0001[免长途话费]，或021-3878463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